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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2-051 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被担保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长虹）、零八一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八一）。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香港长虹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银行）签

订的《贷款合同》（不超过 3,300 万美元的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

司存放于澳门银行的定期存款及相应的存款利息提供质押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香港长虹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03,378.08 万元（含本次担保；外币担保

额度按 2022 年 8 月 0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下同）； 

公司本次为零八一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信用担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零八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9,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别风险提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126.56%；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下属子公司；公司担

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本公告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22 年 7 月，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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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澳门银行签订了《担保书》及《存单质押合同》，约定公司为澳门银

行基于《贷款合同》向香港长虹提供的不超过 3,300 万美元的贷款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并以公司存放于澳门银行的定期存款及相应的存款利息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光大银行与零八一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保证额为 10,000 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香港长虹提供不超过 440,210 万元的信用担保额

度，为零八一提供不超过 22,000 万元的信用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

2021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媒体披露

的《四川长虹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四川长虹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下属子公司新

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香港长虹新增不超过 6,930 万元的质押担保额

度，为零八一新增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信用担保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至下一次审议该事项股东大会决议发布之日止失效，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9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媒体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向下

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四川长虹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均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因公司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

均在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

段时间内对外担保情况，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注册资本为 2亿港元，

注册地址为中国香港，法定代表人为胡嘉，经营范围包括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

进出口贸易业务等。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69,466.41

万港元、负债总额为 707,125.12 万港元、资产负债率为 91.90%，2021 年度该公

司营业收入为 1,663,991.23 万港元、净利润为 8,279.34 万港元；截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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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45,081.04 万港元、负债总额为 577,654.67 万

港元、资产负债率为 89.55%，2022 年第一季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267,974.42

万港元、净利润为 5,085.09 万港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2、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元市利州区，法定代表人为杨艳辉，经营范围包括雷达及配

套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设计、集

成电路制造、软件开发、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

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系统服务、仪器仪表制造及销

售等。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80,943.40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26,451.4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01%，2021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5,318.12 万元、净利润为-4,908.26 万元；截至 2022 年 3月 31 日，该公司资

产总额为 268,049.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6,890.2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3.61%，

2022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289.18 万元、净利润为-1,302.72 万元。本公司持

有该公司 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公司与澳门银行签订的《保证书》 

1、保证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证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3、债权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6、保证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

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

为借款提前到期日次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权期限延展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

议或补充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二) 公司与澳门银行签订的《存单质押合同》 

1、出质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3、质权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质押标的：出质人存放于质权人的定期存款及相应的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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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 3,300 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等以及质

权人实现债权和质权的一切费用； 

6、追加质押：质押率为 333.33%（质押率=授信额度本金/质押存单金额）； 

7、合同期限：合同有效期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欠质权人全部债务得以清

偿时终止。 

(三) 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受信人：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3、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 

4、最高保证额：10,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

息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7、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

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

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

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

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是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被担保人的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

定。公司对本次提供担保的子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没有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2021 年 12 月 2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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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同意为部分子公司、购房客户提供担保是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在对各

被担保主体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

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

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2022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对部分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同意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是为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

在对各被担保主体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

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8 号）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对部分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

额度的议案》。 

六、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685,04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6.56%；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086,1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1.58%。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公司下属上市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的担保情况按照其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长虹佳华控股有

限公司的担保情况按照其适用于香港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